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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全医保付费机制、打破公立医院垄断是正本，取消药品加成管制是清源。只要正本清源，药价虚高的顽症不难治愈
搞商业的人都希望低价进货、高价卖出，惟独公立医院，不单在湖南省，都情愿高价进货、高价卖药。事实上，无论是民营医院还是零售药店，都不会以如此怪异的方式行事。造成公立医院行为如此扭曲的根源，不是市场，也不是流通环节，正是政府的不当管制




 

 

“天价芦笋片”背后的真正推手

顾昕

 

制度缺失还是违规乱象？

 

近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有关人士介绍,国家发改委将采取四项措施,进一步降低虚高药品价格。而最近曝光的“天价芦笋片”事件可以看作是虚高药品的一个典型案例，目前，“天价芦笋片”事件依然在发酵之中，众多媒体齐聚湖南“深挖洞”，大有将这一事件引向问责之势。

 

“天价芦笋片”是一个违规的个例吗？倘若是，事件非常简单，那就是揪出责任人，将他们绳之以法。然而，倘若“天价芦笋片”并不单单发生在湖南，而是发生在全国各地。更进一步，倘若“天价”的不单单是芦笋片，而是众多药品，那么芦笋片事件所折射出来的公立医院药价虚高现象，就不是单纯的、个别的、偶发的违规现象，而是制度缺失的体现。

 

搞清楚这一事件的定位，这可是天大的事情。如果是违规事件，问责即可。如果把公立医院药价虚高看成是问责的问题，我们根本就没有必要搞新医改，也完全没有为公立医院而头痛了。任何政策或制度都有一些漏洞，我们只要安排一些监管者，将那些钻空子的人揪出来就可以了。新医改也就变得异常简单：我们需要一大批具有专业知识的张飞，他们连睡觉的时候都睁着眼睛，时时刻刻盯着各种漏洞的出口；当然，我们还需要一大批公共媒体（以及公共知识分子），时时刻刻盯着睡觉打盹的张飞们。

 

正是在这样的思维定势下，湖南省有关部门在事件曝光之后，急急忙忙将之定位在“违规”之上。湖南省物价局制定的芦笋片最高零售现价就是213元一盒，湘雅二医院以政府规定的“天花板价格”卖药，本身不算违规。违规之处在于，这种药根本就不能在湖南全省的公立医院中出售，因为未在该省药品集中招标中中标。根据现有的制度，公立医院中绝大多数药品必须经过省药品招标机构组织的集中招标方可销售。芦笋片能否属于例外，不得而知，但是我们从媒体报道中可以得知，这种药不仅在湘雅二医院有售，而且在其他公立医院也有售。那位可怜的患者曾经在多家公立医院问价，结果发现都是“天花板”。

 

芦笋片没有中标这件事情本身就令人纳闷。这是一种临床用药，在零售药店中没有销售。既然国家药监局批准了这种药的上市，而且三甲医院的医师们也认为此药的确对患者缓解病情有用，那么此药无法中标因此无法在公立医院中出售，真是令人匪夷所思。笔者查阅了一下，这种药似乎在很多省没有中标，包括此药生产商川大华西药业所在的四川省。

 

从有关报道可以看出，湖南省并没有阻挠该药品中标。芦笋片在湖南政府招投标的指导价是每盒136元。事实上，这是湖南物价局参考了周边省份2008年实际执行的中标价格所制定的指导价。根据湖南物价局为中央电视台提供的信息，广东江门190.08元一盒，黑龙江160元一盒，河南133元一盒。我通过诸家医药公司的数据库查了一下，此药在济南市的中标价为115.36元一盒。很显然，在这些地方，芦笋片可以名正言顺地在公立医院销售；依照一般的做法，公立医院销售价 = 中标价×115%。无论如何，在这些地方，公立医院销售的芦笋片都是“天价”。如果芦笋片在湖南以及其他地方中标，“天价”销售情形都是一样。

 

其实，医药界的所有人都知道，不单是芦笋片，而是大多数药品在绝大多数公立医院的销售价格都是相对的“天价”。公立医院偶尔也会按照正常的价格甚至低价销售药品，那一定是有某些政府部门的张飞圜睁豹眼的时候。因此，真正的问题在于，究竟是何种游戏规则让所有的公立医院都热衷于高价进货、高价卖药？

 

政府管制失当还是市场行为混乱？

 

很多人把公立医院药价虚高归咎于医疗服务市场化，而市场行为混乱致使市场固有的问题雪上加霜。问题是，医疗服务市场化并非中国特有的现象。在很多国家，公立医院及其医生的收入都不低，但公立医院药价虚高的现象却是百分之百的“中国特色”。为什么？

 

很显然，中国医疗服务的市场遭到了严重的扭曲。很多人把这种扭曲的根源归咎于药品流通环节过多，药品出场后层层加价致使最后的零售价过高。基于这种解释，不少人甚至包括主管部门均把整顿药品流通环节当作解决问题的关键，把药品集中配送甚至垄断配送当成灵丹妙药。这种诊断其实是倒果为因，这种处方更是缘木求鱼。真正的问题，为什么公立医院会放任流通环节过多呢？就在这些公立医院附近，明明就有极其正规的湖南省医药公司可以以30-40元一盒批发芦笋片，为什么有关的公立医院不从这一渠道进货呢？长沙的所有公立医院都情愿从其他渠道以185.22元一盒的高价进货，然后依照国家规定顺价加价15个点，以213元的价格卖给患者，每盒账面获利27.77元。

 

事情已经一目了然了。在中国，政府对所有公立医院实施药品加成管制，即规定公立医院最多只能在药品的进货价上加成15%零售。有了这样的规定，即便公立医院完全可以从正规的市场上轻而易举地找到30-40元的进货渠道，但它们绝不会以此价格进货。如果进货价是40元，按照政府规定加价15%，公立医院每售出一盒芦笋片，只能获得6元。如果你是公立医院院长，你会严格要求药剂科主任以低价进货吗？也许会，如果你发现政府派来的张飞正盯着你。可是，要知道，一家医院的用药品规多达几千种，试问政府有那么多张飞时时刻刻进行监管吗？难道张飞们不需要睡觉？

 

搞商业的人都希望低价进货、高价卖出，惟独公立医院，不单在湖南省，都情愿高价进货、高价卖药。事实上，无论是民营医院还是零售药店，都不会以如此怪异的方式行事。造成公立医院行为如此扭曲的根源，不是市场，也不是流通环节，正是政府的不当管制。

 

现在，政府对药品市场实施两道管制：其一是药品最高零售限价管制，适用于所有药品零售者，包括公立医院；其二是对公立医院实施药品加成管制。这第二道管制根本是没有必要的。在民营医院和零售药店，没有实施药品加成管制，药价并不虚高；在公立医院实施了药品加成管制，药价虚高竟然成为顽症。

 

那么，如果政府取消这一管制措施，会不会天下大乱呢？当然不会。如果政府解除这一管制，公立医院可以自由采购，自由加价，最坏的结果就是依然以现有的最高零售限价销售药品。反正情形不会更糟，政府何必多管闲事呢？实际上，众多政府部门，包括卫生、物价、纠风办等，整天派人核查公立医院的药品加价率是否高过了15%，不但劳民伤财，而且还平添不少寻租空间。

 

在芦笋片的案例中，倘若政府对公立医院的药品加价率不设管制，公立医院可以加价15%，也可以加价25%、35%、45%等，那么公立医院一定会采取低价进货的采购策略。试想，即便湘雅二医院从湖南医药以40元一盒进货，即便加价100%销售，零售价也就是80元一盒。这难道不是一个多赢的局面吗？制药公司没有受损，医药商业企业没有受损，患者竟然节省了133元（213-80元），而湘雅二医院则增加了12.23元（40-27.77元）的收益。

 

毫无疑问，一旦政府解除了不必要的管制，公立医院绝不情愿以较高的批发价进货，它们会联合起来进行团购，同医药公司讨价还价，进货价很可能降低到30元甚至更低。在这样的情况下，芦笋片最终的零售价不会高达80元一盒。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这不正是新医改的题中应有之义嘛？

 

正本清源还是病急乱投医？

 

公立医院药价虚高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政府的药品加成管制不当，取消药品加成管制将有助于这一问题的缓解。当然，这一招数还不足以根治这一顽症。

 

很多有识之士指出，公立医院药价虚高，其原因之一在于公立医院在很多地区的医疗服务市场上处于主宰甚至垄断地位。如果是非处方药（OTC）或者一般的处方药还比较好，患者可以在零售药店中购买，但是公立医院一般会想方设法阻止患者“跑方”（业内行话），即手持处方到药店买药。要打破公立医院的主宰甚至垄断地位，关键在于推进“去行政化”，解除卫生行政部门与公立医院之间的行政上下级关系；否则，作为公立医院上级的地方卫生行政部门一定会千方百计地利用“区域卫生规划”限制民营医疗机构的市场准入。

 

公立医院药价虚高，另一个原因在于医保不健全。试想，如果药品没有纳入医保，患者必须自费，或者纳入医保之后但医保机构按项目付费，那么医疗机构难免就会开贵药、多开药，药价和药费自然就会走高。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首先让医保机构成为药费的主要付账者；然后，医保机构发挥团购作用，采用各种打包价为参保者购买药品。打包价的使用，就是新医改方案中所谓的“按人头付费”、“按病种付费”、“总额预付制”等医保付费新模式。如果医保机构积极推进付费模式的改革，那么医疗机构越注重药品的性价比，其收入越高。如此一来，药价虚高自然就会一扫而空。

 

因此，健全医保付费机制、打破公立医院垄断是正本，取消药品加成管制是清源。只要正本清源，药价虚高的顽症不难治愈。

 

可惜的是，在全国各地推行新医改的过程中，药品政策改革陷入了病急乱投医的境地。无效甚至有害的“改革”措施比比皆是，如下的“三板斧”尤为显著：

 

其一是在维护现有药品价格行政管制的前提下不断压低药品价格。实际上，在市面上流通的药上千种；如果考虑到不同的品规，则有上万种。各个城市物价局的若干位干部如何能搞明白其均衡的市场价格。每年都有政府官员自豪地宣称有多少药品降价了，但是降价的药要么消失了，要么改头换面重新变成了高价药。

 

其二是强化现有的药品集中招标制度。照一般的思维，集中采购会把价格降下来，这在正常的市场上是没错的。但是，公立医院的药品市场恰恰就是不正常的。由于药品加成管制的存在，公立医院根本没有低价采购药品的动力，政府强行组织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只能造成更大的扭曲。实际上，无论是药品最高零售限价的确定，还是集中招标采购中标价的确定，都必须要有公立医院临床医师和药师的参与。如果公立医院低价进货之后大家都喝西北风，专家评比的时候如何能发现“市场价格”呢？

 

其三就是推行药品零差率。有人认为，既然药品加成政策有问题，那么不让公立医院药品加成，不就行了吗？这种思维逻辑之糊涂，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医院进了药，哪怕是拆封，也付出了劳动，凭什么不让人家加成。更何况，零加成之后公立医院药品收入丧失根本无法运转，于是政府必须想办法从其他渠道给予补偿。既然又补回来了，药品加成还是没有取消，只不过冤大头从老百姓换成了财政或者医保基金。老百姓表面上受益了，因为药价好歹降低了15%，但这只是在虚高的价格水平降低了15%。如果正本清源，公立医院哪怕是在现有市场批发价的基础上加成100%，药价降低的幅度也远不止15%。

 

实际上，病急乱投医根本是无济于事的。君不见，全国各地在过去的三年中都祭出了上述的三板斧，但是公立医院药价虚高的问题居然依然故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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